巨鹿县应急管理局
2024年度“双随机、一公开”工作抽查计划

[bookmark: _GoBack]为全面落实“双随机、一公开”抽查工作机制的决策部署，坚持依法监管、公正高效、公开透明、协同推进的原则，认真履行安全监管职责，，强化依法监管，推动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推动“双随机”抽查制度落到实处，特制定本计划。
一、抽查目的
创新监管方式，规范执法行为，强化社会监督，着力解决企业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保障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二、抽查实施
（一）抽查范围
主要围绕全县加油站、工贸企业行业领域开展抽查。
（二）抽查事项
抽查工作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系统中《随机抽查事项清单》列出的执法事项进行检查。
（三）抽查时间
工贸行业随机抽查从2024年2月份开始至3月底结束；加油站随机抽查从2024年8月份开始至9月底结束。
（四）抽查对象和执法人员确定
具体抽查对象和检查人员，由县应急管理局届时从监管主体名录库和执法人员名录库中随机抽取。
（五）抽查频次
按照既要保证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工作力度，又要防止检查过多和执法扰民的要求，以不影响公正与效率为前提，合理确定随机抽查的比例和频次，原则上工贸企业不低于监管对象总数的3%，加油站不低于总数的3%。
（六）抽查结果处理
抽查中发现问题需要出具限期整改通知书的，由检查人员当场出具，并告知有关责任单位。随机抽查的结果在7个工作日内录入“河北省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系统予以公开。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思想认识。各股室、综合执法大队要高度重视随机抽查工作，认真细化任务，并结合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统筹安排，确保随机抽查工作稳妥推进。
（二）强化宣传培训。各股室、综合执法大队要加强对执法人员业务培训，及时总结交流执法经验，提升执法能力和水平，不断完善随机抽查执法模式和方法。并充分利用各种传媒渠道，广泛开展宣传报道，为随机抽查工作顺利开展营造良好氛围。
（三）强化执法意识。随机抽查是行政执法监管方式的探索和创新，在开展随机工作中要加强规范执法意识，加快转变执法理念，不断提高执法能力。要结合工作实际，会同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联合抽查。对同一企业的多个检查事项，原则上应一次性完成，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检查，提高执法效能。对随机抽查中出现违法违规行为，要依法严肃查处。

附件：2024年度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巨鹿县应急管理局
2024年1月31日
















	附件

	成员单位2024年度发起的部门联合随机抽查工作计划

	抽查计划
编号
	抽查计划名称
	抽查任
务编号
	抽查任务名称
	抽查
类型
	抽查
比例
	抽查事项
	抽查对象
范围
	发起部门
	联合部门
	抽查时间

	联2024001
	2024年巨鹿县部
门联合抽查001
	联001
	（以实施方案名称为准）
	定向
	3%
	（本次抽查确定的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工贸企业
	应急管理局
	卫健局
消防救援大队、市场监管局
	2024年2月至3月

	联2024002
	2024年巨鹿县部
门联合抽查002
	联002
	（以实施方案名称为准）
	定向
	3%
	（本次抽查确定的联合抽查事项清单）
	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加油站）
	应急管理局
	生态环境局、卫健局、市场监管局
	2024年8月至9月

	上述为示例，请参照填写。

	备注：1.抽查计划名称为：年度+行政区划+部门联合抽查+序号。
      2.抽查时间必须填到月份。      




